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货币基金最低持有份额数额限制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3年3月27日起，调整旗下部分货币基金最低持有份额的数额限制，具体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最低持有份额（份）

	
	
	调整前
	调整后

	000627
	大成丰财宝货币市场基金B
	10
	0

	001698
	大成恒丰宝货币市场基金B
	10
	0

	000725
	大成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B
	10
	0



[bookmark: _GoBack]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平台的最低持有份额的数额限制需遵循上述规则。各基金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的，需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1）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4008885558；（2）本公司网址：http://www.dcfund.com.cn/。
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销售文件。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3日
